
保障期：確診日期或隔離日期需在2020年1月23日至6月15日期間(包括首尾兩天)。

現金保障

免費額外保障

合資格客戶*：

 個人醫療及危疾保單的現有客戶

 於保障期內購買新個人醫療、危疾、指定意外

保障、指定儲蓄及年金保單的客戶

住院現金保障：

如被保人於保障期內確診「新型冠狀病毒」而需

入住醫院，我們將於住院期間提供每星期5,000
港元; 長達8星期^的住院現金保障。

特別預支住院現金：被保人一經確診，可獲
預支 4 星期住院現金，預先獲發一筆過

20,000港元現金保障。

強制隔離現金保障：

 若香港或澳門政府指令被保人需強制隔離，每

宗個案可獲一筆過特別現金保障 4,000港元。

 若被保人不幸確診，因而家人需面對強制隔離，

我們將提供一筆過特別現金保障 3,000港元。

每名被保人最高
可得額外現金保障 47,000港元

身故保障

合資格客戶*：

 於保障期內購買新個人醫療、危疾、指定意外

保障、指定儲蓄及年金保單的客戶

身故保障：

如被保人不幸確診「新型冠狀病毒」而因此病身

故，其受益人可獲發身故賠償一筆過300,000
港元。

豁免等候期

豁免等候期：

新醫療保單被保人如不幸確診「新型冠狀病毒」

而需住院並作出索償，將獲豁免保單等候期之要

求(如適用)。

合資格客戶*：

 於保障期內購買新個人醫療保單的客戶

* 指富衛人壽指定保單之被保人，確診或隔離時其保單必須仍然生效。 ^ 不足一星期亦以一星期計算。

特快理賠服務

網上申請最快3小時批核，無須正本

收據，無索償金額上限，免醫生報告

書(只需住院證明)。

無醫院及住房級別限制

如確診「新型冠狀病毒」，國內住

院，無醫院及住房級別限制。

支援及理賠措施

理賠應急熱線

24小時「新型冠狀病毒」理賠應急
熱線 3123 3618，專人接聽。

註：保單保障範圍受相關保單條款約束。如欲了解更多特案啟動措施之詳情，請聯絡你的理財顧問。富衛就此特別安排
保留最終決定權。

延長保單繳費寬限期
保單繳費寬限期延長至保費到期日後

90天，並豁免申請保單復保之健康
聲明或豁免自動貸款墊付保費之利息
(如適用)。 (適用於保費到期日為
2020年1月1日至3月31日之保單)

「新型冠狀病毒」特案啟動措施

延期至6月加碼提升



1. 此「新型冠狀病毒」免費額外保障由富衛人壽保險 (百慕達) 有限公司 (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)

(「富衛」) 提供，保障期由2020年1月23日至6月15日 (包括首尾兩天) (「保障期」)，確診日期或隔

離日期必需要在保障期期間。

2. 此「新型冠狀病毒」免費額外保障的合資格客戶為富衛的個人醫療、危疾、指定意外保障、指定儲蓄

及年金保單的現有及新客戶 (就各項保障之合資格客戶範圍，請參閱前頁之相關部份)，而確診或隔離

時其保單必須仍然生效。合資格客戶為保單之被保人。即使合資格客戶同時屬為多份個人醫療、危疾、

指定意外保障、指定儲蓄及年金保單的被保人，於此「新型冠狀病毒」免費額外保障下的各項保障中，

每名被保人只可獲1次賠償。

 以上指定意外保障保單只包括全意衛您意外保障計劃；

 以上指定儲蓄保單只包括：盈聚未來壽險計劃(卓越版)、衛你所愛壽險計劃、智盈匯聚壽險計劃、

好易賞儲蓄壽險計劃、享一生儲蓄壽險計劃、寰悅致富、寰薈致富、愛升息特選理財壽險計劃、

快息高優尚理財壽險計劃和 i.15/20壽險計劃；

 以上指定年金保單只包括年月逸年金計劃、年月逸120年金計劃及年月逸延期年金計劃。

3. 「新型冠狀病毒」指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定義為2019-nCoV病毒之確診個案，並由相關認可之檢查報

告確認。單憑臨床診斷將不足以符合本準則。倘若被保人於保單申請日或保單簽發日前 (以較前日期

為準) 已確診新型冠狀病毒，或其徵狀及病徵已出現，我們將不會作出任何賠償。

4. 「隔離」是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或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因應「新型冠狀病毒」按法令要求強制於

醫院或隔離營接受隔離觀察。倘若被保人於保單申請日或保單簽發日前(以較前日期為準) 已接受隔離，

我們將不會作出任何賠償。

5. 「醫院」是指符合以下所有要求的醫療設施：

 為根據其經營所在國家之法律持有牌照的醫院；

 由醫生監督，並由合資格護士提供24小時之護理服務；

 主要就損傷或疾病提供入院診斷及治療服務；

 具備診斷及進行大型手術之設施；及

 主要業務並非一般診所、療養設施、療養院、休養所、精神病設施、戒酒及戒毒中心、預防性醫

療設施、順勢治療設施或臨終護理機構。

6. 富衛有權隨時更改終止此「新型冠狀病毒」免費額外保障的條款及細則而毋須另行通知。如有任何異

議，富衛就此免費額外保障擁有最終決定權。

條款及細則

「新型冠狀病毒」特案啟動措施


